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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新

主打

这这些些问问题题，，帮帮办办帮帮您您问问了了
有事请拨本报高新帮办热线88817800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修从
涛 见习记者 任丽媛) 打算
5月份入住东岸嘉园新房的陈
先生有些不解，“房子空置了10

个月，凭啥只算半年？”据了解，
由于物业按照半年为一周期计
算房屋是否空置，导致陈先生
空置 1 0 个月的房屋只能算半
年，因此要补齐根本没有入住
的4个月的物业费。

近日，市民陈先生遇到了
烦心事儿。2013年6月，他在港

源四路东岸嘉园的房子交房后
一直空置，打算今年5月入住，
物业要求其补齐最近半年的物
业费，他认为不合理。“为什么
不能按照房屋空置时长计算物
业费呢？”

据了解，陈先生的房子自
交房后一直空置，按照物业的
要求，在交房时预缴纳了半年
的物业费。2013年12月底，陈先
生在交第二个半年的物业费
时，物业的工作人员按照其上

半年房屋空置，返给他去年半
年物业费的30%。然而，今年5
月，当陈先生想要入住新房时，
却被告知要补齐最近半年的物
业费。小区物业介绍，房屋空置
按半年计算，第一个半年空置，
按照7 0%收物业费，第二个半
年未满，提前入住的话需要补
齐半年的物业费。“根据《济南
市住宅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
法》业主房屋空置半年以上，经
物业公司确认之后，符合空置

房标准，就按照物业费的7 0%
收取。我们这里的物业费是半
年一交，申请房屋空置是半年
一次。如果下半年申请空置房
后，想要提前入住，那就不符合
空置房标准了，我们就会收全
额的物业费。”东岸嘉园物业经
理白女士说。

对此，陈先生并不认可，“按
照规定，我空置10个月也是属半
年以上，就应该按照10个月的空
置物业费计算，凭什么要按照半

年计算？”陈先生说，物业的做法
不符合规定。

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孟宪
强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空
置半年以上”包含7个月、8个月，
10个月甚至更久，房屋空置按照
70%的物业费收取不应该独断地
按照半年为计算周期，这也是不
符合规定的，“物业自己确立的
规定与相关法律法规冲突，业主
完全有权利通过法律手段维护
自己的利益。”

空空置置1100个个月月，，凭凭啥啥只只算算半半年年
律师：物业的私自定规违反法律法规

“践行群众路线，走进
基层，深入社区、村居及辖
区企业，积极主动地了解最
真实的基层情况，解决群众
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自3月14日本报高新版开设

《帮办三人组》栏目以来，收
到许多居民和企业的来电，
通过帮办跑腿，许多问题都
得到了解决。您若有事，也
可以拨打本报高新帮办热
线88817800，翻开每周五的

《今日高新》，我们就在您身
边……

丢了户籍卡，可持证明结婚登记

准备下个月结婚，户籍卡
却找不到了。近日，家住雅居园
小区的张女士反映，自己原本
就职于高新区的一家企业，户
口落在了舜华路派出所，属于
单位的集体户，后因离职去了
新单位，户籍卡从原单位取出，
新单位一直无法落户，户籍卡
就一直由张女士自己保管着。

“我也曾咨询过舜华路派出所
关于落户的问题，对方工作人
员告诉我，如果想要迁出户口，

必须得有迁入地，但现在的单
位落不了户，户籍卡就只能我
自己保管。”张女士说。

下个月张女士打算登记
结婚，要用到户籍卡了，可是
怎么找都没找到。张女士说：

“要用了才发现户籍卡找不到
了，可能是之前搬了几次家弄
丢了。”张女士告诉记者，如果
去派出所补办的话，需要原单
位开具在职证明，但是因为已
经离职，原单位也开不出在职

证明，这就导致户籍卡无法补
办。

眼看下个月就要登记结婚
了，没有户籍卡，还能登记吗？
对此，记者咨询了高新区婚姻
登记处，工作人员介绍，没有户
籍卡可持当地派出所开具的户
籍证明办理结婚登记。济南公
安户籍部门介绍，婚后，如果张
女士要将户口迁入对象户口所
在地，就可以到当地派出所办
理户口迁出，正常落户。

“住改商”证明，可到工商局复印

“公司都成立这么多年了，办
个证件，怎么还要提供‘住改商’证
明呢？”近日，市民宋先生反映，自
己在鑫苑国际城市花园2号楼里办
公多年，公司想要扩展业务，需要
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但工商部门
要求出具办公场地所属居委会开
具的“住改商”证明。

为此，宋先生按照小区居委
会的要求，在其办公场所所在地
征求其他业主签字同意。“开证明
比较麻烦，得挨家挨户地敲门，请
求业主同意签字，有的人家去几
次都没人开门。因为是公寓，周边
住户比较多，居委会也了解情况，
只要求签同一层的以及上下楼邻
居同意签字。”宋先生说，他征得20
多户居民的签字。

据宋先生介绍，公司虽然变
化比较大，但是在工商部门办理
相关手续时，只需要变更经营项
目和公司名称。宋先生认为，公
司的地址已经注册成立多年，且
当初开公司的时候，就已经在居
委会开过这样的证明了，“为什
么还要再开一次？”

对此，高新区金桥工商所翟
女士介绍，根据2008年出台的

《物权法》，住宅不能随意作为商
用，必须经业主委员会或者居委
会同意，开具“住改商”证明才能
作为商用，“要是之前在公寓里
成立过公司，有‘住改商’证明，
提供一个复印件也可以，如果没
有留存，可以去工商部门的查询
窗口打印一份。”

市场监管局的章，历下车管认可了

从高新区工商部门盖的章，
去了历下车管所，工作人员不认
可。近日，在高新区工作的李女
士反映，3月底公司变更了企业
名称，同时要去历下车管所变更
公司车辆所属名称，“但在历下
车管所办理时，工作人员看到所
提供材料上盖的章是‘济南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市场监
管局’，工作人员认为证件上所
盖的章应该是工商局的才对，不
给办理。”

“他们认为我们证件上盖的
章有问题，而高新区工商局的
章，就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注册
资金、公司地址等，上面盖的章
都是这样。因为都是我亲自去办
理的，确定是在工商局盖的章。”

李女士说，对于在工商局盖章，
为什么不是印有工商局，李女士
也不清楚。“这些政策法规，职能
部门都不清楚，老百姓就更不明
白了。”李女士说。

记者咨询了工商部门。相关
工作人员称，在2013年12月底，
高新区的工商局、食药监局、质
量监督局、食安办四各机构合并
成立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工
商部门没有单独的章，办理业务
都是加盖‘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的章。
历下车管所如果需要核实，可以
给我们打电话。”工作人员说。

23日，李女士反映称，她已
经接到历下车管所的电话，可以
去办理车辆变更了。

文/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见习记者 任丽媛

宋先生公司办公所在的
鑫苑国际城市花园2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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